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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探索发展阶段（2015年——）2015年1月1日起，我国的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正式施行，为地方政府融资“开明渠、堵暗道”，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将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“新常态”。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中第35条明确提出“国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、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。国务院财政部门对地方政府债务实施监督”。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中，也有相应措施出台，如：政府对债务管理约束的加强，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以及设立偿债风险准备与偿债基金；政府会计制度改革，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；加强财政公开，提高财政透明度；加强财政绩效管理等。
随着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，在国家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高度重视的背景下，信用评级作为反映地方政府违约风险的重要手段，其重要性日益凸显。尽管目前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体系和制度建立的还不够完善、市场竞争还不够公开透明，相关的评级依据还不够全面细致，但是，随着相关制度和政策出台，我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进入到了有法可依和政策大力支持的新阶段，预计其将逐步走向科学化、法治化的快速发展轨道。
